 确定开课计划流程：








各系在系统中录入教学计划，系领导审核

教务处教研科下发录入培养方案的通知








各学院教学秘书在教务系统中


录入培养方案的课程，由系主任和学院领导审核








教务处审核各学院录入的课程，并反馈审核结果








确定课程录入无误后，教务处统一生成教学计划








若录入课程信息有误，由相关学院调整录入信息











